新北市立漳和國中體育班學生參賽基準實施要點
109年9月17日體育班發展委員會通過
112年9月13日體育班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
114年9月16日體育班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
1、 依據：
(1) 教育部107年5月11日修定發布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」。
(2)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，第8條第2項第4款「學生對外出賽限 制，包括課業成績出賽基準之訂定及每學年度出賽、培訓計畫之審議。」及第18條第1項第4款「課業成績未達第八條第二項第四款課業成績基準者，於課業輔導或補救教學後始得出賽。」
2、 實施原則：
(1) 本校學生除受傷經教練或醫療院所確診無法出賽外，均應報名本市教育局辦理之中等學校運動會賽事，包括但不限於：新北手球市賽、新北市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籃球區域性對抗賽、中學暑期籃球分齡賽中、……等賽事，並依規定出賽。如無故棄權，依學生獎懲相關規定辦理。
(2) 倘取得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賽事，包括但不限於：全國手球錦標賽、全國中正盃暨中學籃球賽、全國籃球乙級聯賽、全國指定升學賽事、全國運動會、全民運動會……等賽事，須符合下列學業成績與日常表現基準始得出賽。
(1) 學生每學期(國中教育會考學科)每一科總平均成績及格（丙等，60分以上），或全校排名（國中教育會考學科）平均名次優於上一學期校排名次，或學期(國中教育會考學科)平均優於上一學期平均3分（含）以上。
(2) 學生獎懲紀錄如有1小過以上紀錄或達9支警告，得視情節禁止出賽，俟完成改過銷過流程後始得參賽。
(3) 學生未達前列之參賽標準，應於學校排定時間（包含：寒、暑假）進行補救教學，於補救教學課程結束後測驗及格者或進步者，得以參賽。仍未及格或進步者須經學校體育班課程發展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參賽。
3、 課業成績未達前項基準者，由教務處安排課業輔導或補救教學，各代表隊教練應配合安排學生參加補救教學相關課程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辦法經由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決議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